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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輪車為陸軍機動及運輸之主要裝備，其妥善狀況，直接影響到部隊機動力及運輸功能發揮。

二、主官裝備檢查，一方面驗證裝備妥善及預防保養勤務，另一方面在藉此手段，促使單位將裝備整備至最佳狀況，並發掘部隊及裝備之潛在問題，提出改進之道。

三、高裝檢查具有裝備驗證之代表性及客觀性，亦能真正反應出年度裝備實際狀況，本文以民國93年陸軍高裝檢之實際案例與數據，綜合分析肇生裝備缺失產生原因，並且提供適宜改進意見，以作為爾後輪車裝備整備之參考。
前言

輪型車輛為地面部隊機動、裝載及運輸之主要裝備，其機動力、裝載運輸能力或所配置之特種功能，均為構成此類裝備性能發揮之要素。部隊現行使用之各種制式或非制式之戰鬥、行政車輛，為平、戰時擔任人員、物資及武器系統運輸之主要工具，因此其妥善良窳，平時影響操作人員安全，戰時關係到戰力發揮。本文主要目的乃透過民國93高裝檢查輪車裝備檢查所發掘之各項缺失，配合所見現況進行分析、檢討，以供部隊提升車輛妥善參考運用。

輪車裝備缺失檢討

國軍輪型車輛種類繁多，依類型區分為M151系、M44系、M54系、M809系、M998系、Ｍ939A2系、M977系、Ｖ150系及各式民用行政車型等；93年度高裝檢查實況驗證，歸納所見缺失生成原因皆為操作（一級）或單位保養（二級）不當所造成，嚴重者甚至損壞裝備，以下就輪車裝備檢查所見缺失以煞車系統、電器系統、冷卻系統、轉向系統、特殊功能及潤滑勤務等方面分析檢討，並提供改進方式。
一、實況缺失：

煞車系統方面

 eq \o\ac(○,一)所見實況

1. 煞車油不潔、不足、悍馬車之專屬矽硐（silcone）煞車油，與使用一般煞車油（DOT3號或4號）之其他M系，甚至民用行政車型之煞車油混合使用。

2. 煞車咬死、煞車分泵、總泵漏油、煞車油管內有空氣等造成煞車作用不良。

3. M44、M54、Ｍ939車系之氣動煞車作用不良。

4. 悍馬車煞車碟片鏽蝕、來令片磨損導致煞車作用不良。

 eq \o\ac(○,二)形成原因

油壓煞車是藉著煞車油「不可壓縮」之特性來作力量的傳遞，故煞車油具有較高之沸點，能夠承受動能轉換之熱量，若煞車油變質、不足很容易使煞車油無法承受高溫而沸騰，或於煞車油管中產生空氣，所施予的力量會被空氣部分的壓縮情形所降低，也就無法有效的傳遞煞車力量。更嚴重的是當煞車油不潔時所含之雜質有可能造成煞車分泵內之皮環、油封及襯墊損壞，進而導致煞車分泵、總泵漏油或煞車咬死造成煞車失去作用或失能。

1、造成煞車油變質或混用之情事，一方面是從未更換煞車油，僅於保養時添加，導致油質劣化。另一方面悍馬車專屬之矽硐煞車油添加錯誤或混用，原因如下：

（1）煞車油未予徹底更換：依據操作手冊煞車總泵為「視需要添加」
，潤滑令亦為「不需定期更換」
，因此單位僅於保養時添加；然煞車油若使用過久或遭受污染變質時就必須實施徹底更換，因此操作手冊應予以說明。以維行車安全。

（2）保管人未能識別正確之煞車油：檢查時抽問保管人悍馬車須添加何種煞車油？約有92％可回答正確（悍馬車之煞車油壺上都有標明），但僅約62％保管人能從各種油料中正確找出矽硐煞車油，其餘大都拿高級煞車油（HB）。其原因為矽硐（silicone）煞車油之包裝全為英文（如圖一），而用於其他車輛之煞車油DOT3，罐上卻標示「高級煞車油」之字樣（如圖二），而技工或駕駛若程度不高，即容易發生誤用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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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矽硐煞車油包裝                圖二  高級煞車油

（作者自行拍攝）                     （作者自行拍攝）

另外也有少數部隊以矽硐煞車油之沸點作依據（260○C），自行購買與矽硐煞車油沸點相近之煞車油（如DOT5.1，沸點280○C，如圖三），直接添加於煞車油壺內，殊不知矽硐煞車油含有「矽基（silicone）」不能與水互溶（與水混合可分為二層，上層為煞車油，下層為水，如圖四），但因一般煞車油皆可溶於水（如圖五），因此二者混用即造成煞車系統之損壞。

（3）油料保存方式不當：矽硐煞車油之包裝為4公升裝，若僅添加則須分好幾次才能用完，而包裝又重，為方便傾倒，常於罐體上打一通氣孔（如圖六），以利添注，而導致原殘留罐內之煞車油與外界接觸，甚至水分及雜質進入，再藉由下一次添加時將此變質或不潔之煞車油注入總泵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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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DOT5.1煞車油                 圖四 矽硐煞車油無法與水互溶
（作者自行拍攝）                     （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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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高級煞車油可與水互溶          圖六 自行於罐體上打孔以利加注
（作者自行拍攝）                    （作者自行拍攝）

（4）駕駛保養常識不足：技術公報C-9-16（90年7月），說明「悍馬車系保養時，添加或更換煞車油時，不同型式（號數）煞車油，不能相混使用」
，但於其後又將「煞車油區分為三種，DOT4＆5、DOT5、DOT5.1，統一料號皆為9150-01-102-9455」，即易使單位將上述三種煞車油誤用或混用，造成煞車系統之損壞，因此料號應加以修正，避免申請錯誤。

2、M44、M54、Ｍ939車系之氣動煞車，係利用引擎運轉帶動空壓機產生高壓空氣儲存於儲氣筒內，再藉由踩煞車時將高壓空氣釋放出來產生制動，但儲氣桶未於熄火停車後放氣，甚至連放氣螺絲都已損壞咬死，因此儲氣筒常保持高壓狀態，使橡膠氣管疲乏破損外，也使內部溫度較高之空氣，冷卻後凝結成水分，使煞車制動裝置鏽蝕故障，且Ｍ939A2系未於引擎熄火後將儲氣桶放氣，將使煞車處於鬆弛之狀況，僅使用手煞車易造成危險；另外對裝有空氣乾燥箱之車輛，未依照技術手冊規定定期更換乾燥器
，都會使積存桶內之水份造成煞車系統之管路（含儲氣筒）鏽蝕，及乾燥瓶（Ｍ939）阻塞影響煞車性能。
 eq \o\ac(○,三)改進（正確）方案（法）：

1、修訂 TM9-2320-280-10，M998系列操作手冊，除原條文外增加以每30000公里（或18個月）全數更換乙次，俾確保煞車油質之素質合乎操作需求。

2、循補給系統於獲得矽硐煞車油時應隨附說明或逕自要求得標油商改以中文標示；於未獲得改善前，應於各二級廠標示油品之正確說明，以免與高級煞車油產生混淆。

3、建議矽硐煞車油之包裝改用1公升之容器，除符合市售之慣例外，亦可減少浪費或污染情形發生。

4、修正煞車油之統一料號9150-01-102-9455，分列各型號之料號，以符所需。

5裝備操作手及保養人員應確實檢測煞車油量、油質。保養時正確添加及更換煞車油。並隨時注意（手）煞車功能狀態，是否產生洩漏或咬死現象，實施更換煞車油後按程序徹底排放煞車油路中空氣3以確保煞車系統。
6、將車輛操作後應立即排除儲氣筒內空氣，以免內部溫度較高之空氣，冷卻後凝結成水分，而造成煞車制動、輪胎充氣系統等裝置故障之規定列入一級保養檢查規定動作，以養成操作良好習性。同時對裝配有空氣乾燥箱之車輛，需依照技術手冊TM9-2320-272-20-1規定4定期申領並更換乾燥器。
（二）電器系統方面

 eq \o\ac(○,一)所見實況

1. 電瓶（樁頭）固定不良、充（放）電異常、電瓶比重或電壓不足等。

2. 發電機固定不良、固定螺絲不符或斷裂。皮帶過鬆、發電機無法發電等。

3. 啟動馬達損壞，固定螺絲不符或斷裂、無法正常啟動引擎。

4. 保護控制盒、電壓調整器損壞、預熱塞損壞。

 eq \o\ac(○,二)形成原因：

車輛於發動前電瓶（電壓約24伏特）先供給預熱塞先行預熱（悍馬車），並由啟動馬達帶動飛輪發動引擎，再藉由皮帶帶動發電機取代電瓶，以供應全車之用電（發電電壓約為28伏特），包括對電瓶充電，此一動作若正常會在儀表板上之電壓表顯示於綠色區域內；若電壓表顯示異常或失效，單位若未實施鑑定就直接對電壓表提出申請；實際上是電瓶、發電機或其他電系之故障卻未能發現。如此即有可能再損壞其他電力系統。檢查時發現提出電壓表申請之車輛有高達92％同時也有發電機、電瓶、皮帶等其他電器次總成或零附件之損壞而未予以處理。
再就電瓶、發電機、啟動馬達等電系相關缺失其損壞原因分析如下：

1、若電瓶損壞，持續對其進行充電將導致發電機損壞；若發電機損壞，發電電壓不穩，接下來包括保護控制盒（悍馬車）、電壓調整器及其餘電器系統皆有可能損壞而造成裝備停用，所以電瓶與發電機之預防保養勤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電瓶損壞原因敘述如下：

（1）電瓶固定不良：包含了缺電瓶固定零件如固定螺桿、固定架
等，及電纜線固定不良（檢查時之標準為用手就可以將電纜線及電樁頭分離，如圖七），於檢查時也常發現因固定不良在發動時產生火花，燒蝕電樁頭之情事。

（2）保養維護知識不足：現行使用之新式電瓶6TMF有一觀測孔（如圖八），技術公報C9-24（91年11月）強調該電瓶可由此觀測孔檢視電瓶之狀況，但若電壓表顯示異常時，仍應以傳統之浮子比重器測量電瓶比重
，觀測孔僅供駕駛參考，若技工疏於檢查或不熟悉檢查方式，使電瓶損壞而不知持續使用，使發電機持續對其充電，最後將導致發電機損壞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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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電纜線及電樁頭固定不良       圖八 新式電瓶6TMF之觀測孔

      （作者自行拍攝）                  （作者自行拍攝）

2、造成發電機損壞之原因另有
（1）發電機固定不良：最常見的就是皮帶過鬆、缺損發電機後拖架（料號：2920-01-168-7913如圖九）及使用非制式料件固定，將造成發電機運轉後發電機本體下沉，導致發電機皮帶張力不足，無法確實帶動發電機，導致供電之電壓不穩，長期使用不僅損壞電瓶、發電機，更有可能損壞保護控制盒或晶體調節器造成裝備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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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悍馬車發電機之後拖架7        

（2）救援啟動方式不當：若電瓶電力不足，無法啟動，若直接用並聯跨接線跨接啟動，將造成啟動瞬間過大之電流脈衝（Pulse）損壞發電機、保護控制盒或晶體調節器等電器系統。

3、啟動馬達之主要缺失有驅動齒輪及固定螺絲斷裂等二項，其原因如下：

（1）啟動馬達與飛輪間隙不當：各單位已能接受悍馬車預熱之動作（檢查時大部分單位皆能正確使用預熱系統），但仍有啟動馬達驅動齒輪等缺失，其原因除啟動馬達本身老化外，尚因與引擎之飛輪間隙不當或缺墊片（料號：5365-01-210-4902及5365-01-210-4903，如圖十）所造成（於檢查時啟動馬達作用不良其中約有96％皆無墊片）。

（2）使用非制式螺絲及未使用扭力扳手：啟動馬達之缺失尚有固定螺絲斷裂，其主要原因為未使用制式螺絲固定及未依規定之扭力固定（螺絲長度:12.5公分；扭力磅數:40呎磅，如圖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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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啟動馬達之調整間隙墊片9     
  eq \o\ac(○,三)改進（正確）方案（法）

1、除充電士外，更需訓練操作手清潔保養量測電瓶技能，包括電水比重、高度、電壓、充電狀況，並於行駛前、中、後對電瓶室作徹底檢查及防繡、固定等之基本學能，以維護電瓶之妥善。

2、正確檢測及調整發電系統功能、皮帶及固定，以維護充電系統正常運作。

3、若電瓶無法啟動時應使用制式隨車配附之專用跨接線，接於車輛（悍馬車）之輔助插座上
（如圖十二），按程序來作車輛救援之工作，不可運用並聯式接線法強行車輛救援之作業。

4、依照技術公報9-139（82年12月）之正確調整作業程序，使用符合規定之線規
加以調校，避免因其齒輪不正常接合導致裝備損壞。

5、正確使用扭力扳手來鎖啟動馬達，並建議可於啟動馬達上打印其扭力磅數；若發生螺絲斷裂之情事，應依據技術公報9-195（88年2月）「車輛機械斷頭螺絲拔取工作程序及注意事項」處理
。

（三）冷卻系統方面
 eq \o\ac(○,一)所見實況

1. 悍馬車之延時模組、液壓控制活門、溫度感知器等作用異常。

2. 悍馬車之集風罩或風扇葉片損壞。

3. 水箱、水管破損、水泵損壞、洩漏、咬死、鏽蝕。

 eq \o\ac(○,二)形成原因
1、悍馬車之冷卻系統設計為引擎啟動後由溫度感知器傳送水溫到延時模組，若達工作溫度（212℉至215℉）將給予液壓活門斷電訊號，藉油壓（來自動力轉向泵）將風扇離合器與向前推動使風扇加速運轉，另外猛踩油門使強迫降檔（Kick-Down）作用時，切斷正在運轉的風扇，使引擎暫時不必消耗扭力去帶動風扇
。該機件失效可能產生冷卻風扇運作不正常，或在行駛途中為通過極陡斜坡或加速超車時，無法獲得額外扭力。因此舉凡延時模組、液壓控制活門、溫度感知器、風扇離合器等甚至於油壓狀況（動力轉向油）皆有異常之可能，但單位無法明確鑑定，而未及早提出申補或調整。
2、集風罩或風扇葉片損壞，原因皆為安裝時未保持規定之間隙（悍馬車集風罩或風扇葉片之間隙為0.25吋，如圖十三）
，或集風罩固定不良於風扇運轉時下滑而打擊到風扇葉片造成破裂。

3、水箱、水管破損、水泵損壞、洩漏、咬死、鏽蝕等皆因各單位於保養時冷卻水放掉更換，也一併將原添加之水箱防腐蝕劑漏光，且不再添加。水箱防腐蝕劑可有效抑制柴油引擎冷卻系統內之水垢生成，避免水箱、水泵等冷卻系統產生故障，進而延長引擎使用壽命（延長器缸套使用壽命1/3以上） eq \o\ac(○,13)。於檢查時發現冷卻系統零件之損壞幾乎全未添加水箱防腐蝕。
改進（正確）方案（法）
1、安裝時正確調整集風罩與風扇葉片之間隙，並建議可打印於集風罩上，以提醒技工調整之正確位置，以維裝備妥善。

2、正確使用水箱防腐蝕劑及檢驗標準
，以減冷卻系統少故障。
（四）轉向系統方面
 eq \o\ac(○,一)所見實況
1. 悍馬車之轉向拉桿鬆動。

2. 動力轉向油及方向機齒輪油不足。

 eq \o\ac(○,二)形成原因
動力轉向系統（悍馬車等車系）包括了底盤聯動機構損壞（轉向拉桿、橫拉桿、畢特門臂組成）及動力轉向油不足或變質。

1、聯動機構損壞以畢特門臂與橫拉桿交接處鬆脫（或兩者分離）無法藉由方向盤精準控制方向；此乃因單位未能提早發現該機件是否鬆動（如圖十四），及交接處城堡螺帽上之插銷（如圖十五）是否掉落所造成。

2、動力轉向油不足乃因單位未確實檢測轉向泵內之油量、油質，且未依照潤滑令正確添加及更換
，而造成空氣跑進轉向泵內，造成轉向泵損壞。

另外無動力轉向之車系（M44載重車等），其方向機內須添加GO90號齒輪油
，若方向機內齒輪油不足或已不足，即易使方向機內齒輪磨損，造成裝備損壞。

 eq \o\ac(○,三)改進（正確）方案（法）
1、定期檢查轉向系統聯動機構，並予以緊定。修正保修手術，明確律定於轉向拉桿上方塗一小箭頭指向畢特門臂與轉向拉桿之接點，以提醒單位注意檢查。
2、確實檢測轉向機內之油量、油質，保養時依照潤滑令正確添加及更換。

（五）特殊功能方面
所見實況
1. 悍馬車絞盤失效。

2. 悍馬救護車之車裝冷氣失效。

3. 救濟車之吊桿失效。
形成原因
1、絞盤失效：根據主官裝備檢查表，若絞盤失效，裝備即判定停用；由於絞盤各單位均較少使用，因此對於絞鍊之保養容易忽略，造成絞鍊卡死。

2、悍馬救護車車裝冷氣失效：悍馬救護車（M997）之主要功能為傷患之前接與後送，若車裝之冷氣空調系統失去作用，於密閉之車箱內即難以發揮照顧傷病患之功能，於檢查時發現約有91％之悍馬救護車車裝冷氣皆無法作用，究其原因皆為冷媒不足。而造成之原因除長期使用自然耗損外，並因管路老化造成冷媒洩露；冷媒長期不足之結果更將導致壓縮機損壞。

3、救濟車之吊桿失效：M936A2車系之吊桿損壞，其原因有二：
（1）吊桿之液壓儲油槽液壓油不足、或未注意儲油槽外之油質指針（如圖十六），甚至指針已損壞或看不清指標（如圖十七），導致液壓油不潔造成其內油封洩漏或因不耐高壓而爆裂之情事發生。

（2）駕駛在操作時未依規定使用正確之吊桿及鋼索長度
，也將導致吊桿變型、損壞。
 eq \o\ac(○,三)改進（正確）方案（法）
1、修正潤滑令將此項檢查列入保養項目，每半年保養時依據潤滑令定期將絞盤鋼索拉出整理並用鋼刷清潔後，使用OE30機油保養
。
2、悍馬救護車於例行保樣時應主動將冷氣壓縮機實施運轉，並將冷煤灌充項目檢討編列預算，下授聯保廠簽證委外實施，以維護傷患後送作業。
3、操作M936A2救濟車吊桿前檢查液壓油並依照潤滑令正確添加或更換
。另外吊掛重物時應使用駐锄並由專人指揮，以防止起吊重物時救濟車車體傾覆，造成人員傷亡與軍品之損壞。
（六）潤滑保養勤務方面
依上所述，裝備狀況之妥善良窳，與單位之任務、操作習慣、保養水準息息相關，因此一、二級單位保養操作人員確實根據各種裝備潤滑令檢查機油、變速箱油之油質與水箱之水質外，二級保養人員應依權責拆卸拆卸齒輪穀、差速器、加力箱等檢查口螺絲及各黃油嘴之潤滑狀況以驗證其潤滑勤務是否確實，為保持裝備妥善之最重要一環。

 eq \o\ac(○,一)所見實況
常見之缺失包括：機油不潔、自排變速箱油加注不足或過多、動力轉向油混用（M939車系）、齒輪穀、差速器、加力箱潤滑油不潔或不足、黃油嘴潤滑不確實等缺失。

 eq \o\ac(○,二)形成原因
1、自排變速箱油應於引擎發動時檢查其油質與油量
，若單位不熟悉量測方式，於熄火時檢查則容易產生量測值正常現象，實則卻是油量不足之狀況。

2、國軍僅悍馬車之加力箱添加DEXRON（迪克龍）Ⅱ或Ⅲ號
，其餘車系之加力箱皆為添加GO90齒輪油
，所以單位容易誤用GO90齒輪油於悍馬車加力箱內，造成裝備損壞。

3、在潤滑令中標示「C/MR」為裝備在浸水或被污染時應予以更換。該年度檢查到某軍團時正逢該單位參與「艾利」颱風之救災任務，任務結束後，僅實施添加，未將標示為C/MR之機件檢查徹底地更換油料，造成油質不潔損壞裝備。

4、車輛黃油嘴潤滑勤務不確實（甚至連黃油嘴都已損壞），由未落實潤滑之黃油嘴大都位於不易實施之區域（如傳動軸上各十字節），可見單位對於潤滑勤務作業不落實，存有敷衍了事之心態。

5、技術公報C-9-18（90年7月）說明自排變速箱油之添加應使用DEXRONⅡ或Ⅲ號，包含了取代原本使用OE10之自排變速箱
，然Ｍ939、V150等車系之動力轉向泵仍應使用OE10機油
；但單位極易將DEXRON直接添加於變速箱或轉向泵內而發生混用之狀況。於檢查時甚至發現同一連隊、同一車種就使用不同之油料（DEXRON與OE10）添加於變速箱或轉向泵內，題見督導與執行均有待改進。

6、就悍馬車之潤滑令而言，在不同機件、不同溫度下，要使用的油料就有17種之多（包含3種燃料），Ｍ939車系亦高達11種（不包含燃料），但實際符合臺灣地區溫度及可以替代之悍馬車油料僅6種（包含1種燃料）。Ｍ939車系僅4種（不包含燃料）。若部隊實際按照潤滑令來申補、儲存用油，將造成單位之困擾，且駕駛亦不願意去詳讀隨車資料袋內之潤滑令（單位駕駛人大多無法完全瞭解潤滑令內之代號、名稱，甚至於連潤滑令都不是其所屬之車種）。在此狀況下實難保車輛能確實保養。

7、就油品之包裝而言，潤滑令上名稱如OE/HDO30、GO80/90、GAA其包裝上不易辨明其名稱或號數（如圖十八〜如圖二十一），另外DEXRONⅡ、矽硐煞車油包裝說明全是英文包裝。因此更造成單位保養時的困擾。

 eq \o\ac(○,三)改進（正確）方案（法）









造成無法落實潤滑保養勤務之原因皆為未正確使用潤滑令檢查或添加正確油料，建議改進方案如下：
1、簡化潤滑令：潤滑令置於隨車資料袋內，其內容應浅顯易懂（或以圖代文）目的在於使駕駛人手一份，依令執行潤滑。而現今駕駛或技工不願意閱讀手邊之潤滑令，所以潤滑令能讓任何程度之駕駛或技工皆能看懂才有實質意義，例如將華式+15○（攝氏－9○）以下之所用之油料刪除，或移編至更高一級之技術書刊以簡化油料；儘量使用通用性高之油料；英文部分儘量減少等。另外若是透過技術公報須每位駕駛人都瞭解的，則加發至每一位駕駛（保管）人，放於隨車資料袋內（或夾於潤滑令內），一方面可隨時查閱，另一方面人員的離退可方便交接。

2、油品包裝統一：油品的包裝能與潤滑令標示一致，讓保修人員或駕駛依潤滑令就能輕易地辨別，另在「高級煞車油DOT3」上應明顯標示「嚴禁添加於悍馬車內」之警語，以避免混用。另外油料儘可能以小包裝、分裝，除可達節約之目的外，並可避免因一次未使用完而保存不當造成變質，再用於裝備上，造成損壞。
精進輪車裝備整備作為
經分析檢查所見缺失，主要原因在於單位預防保養不落實。保養水準均欠佳，因為操作人員之感覺、清潔、旋緊、潤滑、調整、檢查及故障報告之落實與否實為維護裝備妥善之不二法門，因此依據此次裝檢缺失，提出具體之整備作為如下述：
一、落實每月之連主檢，提供必備之工具：每月的連主檢與高裝檢所用之檢查標準表相同，可見連主檢之重要性，在此不與贅述。由於許多檢查項次中所須之工具卻未配賦於隨車工具內，如電瓶比重器、皮帶張力測試器等；換言之，當這位保管人或駕駛要於連主檢逐項檢查裝備時，要向二級廠借用工具（這是比較認真的），責任心較差之保管人，往往把上個月的保15-002表再抄一遍，敷衍了事，失去反映裝備狀況之時機與需求。於檢查時，檢查官拿最近一個月的連主檢表中有缺失、有工令的損壞項目來，質問保管人（執行人），連損壞的地方在哪都不嘹解，足見連主檢工作未能落實。
二、二級須有鑑定及檢驗之能力：當裝備損壞時，若為補給書刊屬「20P」內之料件，不須開具鑑定表即可向二級廠提出申請；但二級廠多未對裝備實施鑑定實施調校或修理，就直接透過保修資訊系統作業後形成損壞料件的欠撥，但事實上並不是該項料件損壞，例如當駕駛發現電壓表異常，就直接申請電壓表，並未對前所述之電力系統作一檢查，此種情況以儀表類較為嚴重。如此不但浪費公帑外，還會造成更嚴重的裝備損壞，甚至軍品外流之嚴重後果。
三、停用裝備之保養：停用之裝備列為必檢，以判定其相關補保手續是否完成；並與武器管報、停用裝備表、乃至於每月連主檢表是否相符，並確使其處於定期保養之狀況。待料件撥發，完成更換或修理時即可恢復妥善。但就檢查結果發現有78％之停用裝備仍有其他嚴重不合格之缺失無法恢復妥善。換言之，即使完成申請，料件撥下後僅能解決22％之裝備停用問題，仍有大部分裝備無法恢復妥善。探究形成原因除上述因檢驗或鑑定錯誤而造成料件之錯誤及浪費外，另外為裝備一被判定停用後，即疏於管理，且因電瓶、啟動馬達損壞無法啟動，在單位內停用、待料，且並未視裝備狀況，適切實施引擎運轉保養，導致內部機件鏽蝕、咬死；對於特種車輛如救濟車之吊桿液壓、絞盤系統及動力傳動機構若因作業機率不大，有久置之虞時，應定期實施運轉操作，以避免因待料停用而產生其他零件損壞。甚至最後發生拆零及缺件之情事（如圖二十二）。以停用悍馬車為例，除第十六項啟動開關與保控盒損壞，完全不能啟動；第十九項煞車系統損壞為無法作動力測試外，只要各單位二級廠內配賦一良好的啟動馬達及電瓶作為啟動引擎之用，就可於每週保在嚴密安全戒護下啟動引擎並作動力測試。

精進裝備撥交作為：檢查正逢國軍裁撤支援營及「常後分立」之際，完成裁編之作戰區，其平均輪車妥善率較尚未完成裁撤之作戰區低約14％，由此可見於裝備撥交過程中，未落實裝備整備；因此在後續之單位移編、裁編、併編時，應確實檢查及完成各項補保作為，以利接收單位對裝備維護之便利性及戰力的延續。

改裝車輛須報相關兵監單位：於檢查過程中看到某些單位主官為增加其部隊戰力，擅自改裝車輛以達其戰術任務構想，若任意加裝原本不屬車輛之配備，未經相關單位研發、測試，儘管只鑽個孔都有可能造成裝備無法彌補之損壞。例如擅自加裝原不屬M998悍馬車上之雷達（如圖二十三），而造成車輛之懸吊系統無法負荷（如圖二十四）；（圖二十五為正常之懸吊）。

綜合而言，維護裝備之扎根工作就是落實教育訓練，檢查時發現各軍團駕訓班結訓後就擔任車輛駕駛人或保管人，對裝備相關機件名稱、基本構造功用、保養檢查方式及簡易故障排除之技能認知普遍較差，因此駕駛於受訓時，應分兩階段，先學習依據各式輪型車輛裝備操作手冊、潤滑令，檢查表，實施預防保養檢查勤務，等通過測驗後再實施一般之駕駛技能課程，以落實「先學保養再學操作，不會保養不談操作」之規定。並建議採高一級之訓練方式，即操作手要學會二級之保養技能、二級技工應學會三級野戰修護之技能，確保裝備之維護工作能得以連貫。

檢查時發現各單位皆有兵工士官編成「缺失改進小組」，在陪檢或協助駕駛改進缺失時，都攜帶著在聯合後勤學校受訓時車輛組教官之筆記、講義，甚至於每週測驗之題庫也夾雜在內，由此可看出受過學校教育之學員生在結訓後，已養成翻閱技術資料之習慣。這也就是學校教育的目的之一，已藉由此次裝檢得到驗證。
結論
陸軍年度的總部高裝檢查一方面為瞭解各級指揮官是否依照裝備保修規定、命令或政策要求以促使單位積極從事車輛預防保養及維護，另一方面驗證各級之補保管理作為是否能與裝備相結合，以使有限之國防資源、保修作為、零附件之補給等之獲得合理、有效之分配。在國軍精進案後勤體系變革之際，達成「降低員額、提升素質、增強戰力」之原則，提升裝備整備之成效，本文盼能使各級主官能重視車輛整備工作、操作人員訓練及補保作業，使車輛裝備維持高妥善狀態，有效支援作戰任務。
另外，國軍戰術輪型車輛皆已老舊，在未來新裝備獲得時，可針對本文所述之問題及缺失經驗，以後勤工程及同步工程之理念，在裝備獲得各階段中提前考慮，以延長裝備壽限，節省獲得後之維護成本。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98系列操作手冊》（TM9-2320-280-10），民國81年4月，頁92。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悍馬車潤滑令第十二項》（LO9-2320-280-12），民國 82年4月，頁16。


註�聯勤保修署，《技術公報C-9-16》（悍馬車煞車油添加及更換注意事項），民國90年7月。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39A1系列5T載重車單位保養手冊》（TM9-2320-272-20-1），民國81年6月頁128。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98系列操作手術》（TM9-2320-280-10），3-11電瓶保養，民國81年4月，頁223


註�聯勤保修署，《技術公報C-9-24》（國軍6TMF電瓶保養注意事項），民國 91年11月12日。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98系單位保養技術手冊》（TM9-2320-280-20-2），民國 83年4月，頁167。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98系列操作手術》（TM9-2320-280-10），3-11電瓶保養，民國81年4月，頁29，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技術公報9-139》（M998悍馬車啟動馬達小齒輪及飛輪環齒輪單位保養注意事項），民國82年12月。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技術公報9-195》（車輛機械斷頭螺絲拔取工作程序及注意事項處理），民國 88年2月。


註�崔家隆，〈悍馬車問答篇（上）〉《兵工學術季刊》第16期，頁37，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TM9-2320-280-20-2》（M998系單位保養技術手冊），民國83年4月，頁118。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技術公報9-3》（戰鬥車輛水箱防腐蝕劑使用與檢查方法），民國74年6月5日。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LO9-2320-280-12》（悍馬車潤滑令）第十四項，民國 82年4月，頁15。


註�《LO9-2320-209-12》（2-1/2T 6×6載重車潤滑令），民國57年1月12日。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39系5T載重車輛操作手冊》（TM9-2320-272-10），民國 87年1月，頁175。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悍馬車潤滑令》（LO9-2320-280-12）第十三、十四項，民國 82年4月，頁16。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39系柴油引擎車輛操作手冊》（TM9-2320-272-10），民國81年6月，頁40。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98系列操作手冊》（TM9-2320-280-10），第九項，民國81年4月，頁93。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悍馬車潤滑令》（LO9-2320-280-12），第八項，民國 82年4月，頁14。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39系5T載重車輛潤滑令》（LO9-2320-272-12），民國75年4月，頁4


註�聯合後勤司令部，《國軍各式輪車自動變速箱液壓油更換及油品使用注意事項》（技術公報 C9-18），民國90年7月。


註�陸軍後勤司令部，《M939系5T載重車輛潤滑令》（LO9-2320-272-12），民國75年4月，頁3。





PAGE  
7

